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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约商户银行卡业务受理协议 
 

协议编号：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乙方： 

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畅捷支付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强  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20号楼D2003   

联系电话：400-0232-636       

 

 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合作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中国人民银行

《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银行卡收单和收单专业化

服务及扫码支付服务事宜签订本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。 

一、概念与定义 

1.收单机构：与商户签有协议或为持卡人提供服务，直接或间接凭交易单据（包括电子单据或

纸质单据）参加交换的清算会员单位。本协议中指乙方。 

2.特约商户：是指符合监管机构以及银行卡组织的基本规定与准入条件，与收单机构签署商户

协议并经由乙方审核通过的银行卡受理商户,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。本协议中指甲方。 

3.POS终端：是指收单机构放置在特约商户处的，能够接受银行卡信息，具有通讯功能，并接受

柜员的指令而完成金融交易信息和有关信息交换的设备。 

4.银行卡：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邮政储汇机构向社会发行的，具有消费信用、转账结算、

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。 

5.转接机构：在本协议中指中国银联。 

6.侧录：特约商户默许、纵容、与不法分子共谋或发现后不制止不法分子在POS机具上装载侧录




















